
 

惠州学院教务处  
惠院教务〔2021〕37 号 

 

 

惠州学院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广东省课程思政 

建设改革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1年课程思政改革示范项目遴选认定

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学校决定启动 2021年度广东省课程思政建设改革项

目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类型 

课程思政示范团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二、申报条件 

（一）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1．团队负责人应为学校专任教师，一般应具有教授职称和 10年（含）

以上本科教育教龄，年龄 60周岁以下。团队其他成员一般应具有讲师以上

职称及 5 年（含）以上本科教育教龄。（以上年龄及任职时间计算截止至

2021年 6月 30日，下同） 

2．团队负责人及成员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高尚的师德师风，长期奋

战在教学一线，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艺术。近 2个学年度（自 2019

年 9月 1日起计算，下同），团队负责人及成员本科课堂教学时数人均不低

于 108学时/学年。 

3.团队规模一般应在 5-10人，并保持合理的梯队结构，团队内部形成

了稳定的“传帮带”机制和教学协作机制。鼓励省级以上教学名师等高层



次人才带头开展课程思政改革。 

4.团队具有较强的课程思政育人意识，较高的课程思政教学水平，能

够找准育人角度，深入挖掘专业课中的思政元素，丰富教学内容，推进现

代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广泛应用，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达到润物

无声的教学效果。 

5.团队长期致力于课程思政建设改革，在课程思政理论研究、资源建

设等方面有突出成果，并将相关成果应用于教学改革实践，取得了显著育

人成效。 

6.团队长期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学，育人效果受到同行广泛认可，

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业内具有良好的口碑和较大的影响力，起到辐射示

范作用。 

7．同等条件下，已通过验收的省级教学团队优先予以支持。 

（二）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1.课程纳入人才培养方案或专业考试计划，且巳实施学分管理，并至

少经过两个学期或两个教学周期的运行和完善。 

2.课程负责人应为学校专任教师，一般应具有副教授（含）以上职称

和 5 年（含）以上本科教育教龄，具有丰富的课堂讲授经验和良好的教学

口碑，年龄一般在 55周岁以下（特别优秀的教师在与学校签订续聘协议、

能够保证课程服务年限的情况下，可放宽至 60 周岁）；课程负责人须为推

荐课程的实际讲授人，且近 2 个学年度连续讲授该课程，并承担该课程三

分之一以上的教学时数。 

3.课程负责人及团队成员政治立场坚定，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高尚

的师德师风，并长期稳定从事一线本科教学，能够准确把握本门课程开展

课程思政建设的方向和重点，融入课程教学全过程，积极开展课程思政教

学实践和理论研究。 

4.课程体现学校办学定位和专业特色，充分融入思政元素，有效支撑

学校人才培养目标达成，注重知识、能力、素质培养，科学设计课程目标



 

和教案课件，取得突出育人效果。 

5.课程教学理念先进，结合课程教学内容实际，合理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辅助教学，创新教学模式，教学内容体现思想性、前沿性与时代性，讲

授方法体现先进性、互动性与针对性，形成可供同类课程借鉴共享的经验、

成果和模式。 

6.课程考核方式和评价方法多元、完善，注重过程性评价，突出思政

教育要素考核。课程授课效果良好，学生、校内外同行专家评价优秀，形

成较高水平的课程思政展示成果，具有良好的辐射示范作用。 

6.课程授课效果良好，学生、校内外同行专家评价优良，课程思政与

专业教学的融合模式对其他同类课程提供较好的借鉴。 

7.同等条件下，省级及以上各项教学奖励获得者或高层次人才、教学

名师或教学团队申报的课程以及巳通过验收的省级课程类项目优先予以支

持。 

（三）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1．必须是纳入人才培养方案、稳定开设的一门本科课程中相对固定的

一堂（节）课，时长一般在 30-60分钟。 

2．主讲教师应为学校专任教师，一般应具有讲师（含）以上职称和 5

年（含）以上本科教龄，长期稳定从事一线本科教学，具有良好的政治素

质、师德师风和丰富的课堂讲授经验，年龄一般在 60周岁以下。 

3．授课教师仪态大方，精神风貌良好。教学思路清晰、逻辑严谨，讲

解深入浅出，课件制作精美，过程适当穿插案例、专业经典等素材，总结

精炼到位，个人教学特色突出。 

4．遵循课程教学大纲安排，思政教学目标明确，能够从知识、能力、

价值观三方面进行教学设计，育人目标与课程所属学科、专业契合度高，

充分提炼专业课程蕴含的育人元素，可有效支撑教学目标的达成。 

5．课堂内容饱满，紧紧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以爱党、爱国、爱社

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



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教学环节设计精

妙，情景与活动设计新颖，思路清晰，课堂教学方法灵活多样，熟练、有

效运用多媒体等各种现代教学手段，达到思政育人润物无声的效果。 

6．突出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作用，学生学习状态良好、课堂教学参与

度高，师生互动良好，课堂气氛活跃，学生获得感较强。 

7．课堂教学效果受到学生、校内外同行专家等的广泛认可，育人成效

显著，课堂教学模式可推广、可借鉴。 

三、推荐指标 

每个二级学院至多可推荐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1 个、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2门、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3个。 

四、材料报送 

（一）校级遴选申报材料 

1.请各二级学院严格按照申报条件推荐，不符合条件者直接淘汰。 

2.项目负责人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将申报书电子版及附件材料（佐

证材料参照申报书中“附件材料清单”，示范课程和示范课堂的课堂实录视

频在校级遴选阶段不用提交，但需尽早准备好）上传至惠州学院质量工程

申报平台。网址 http://zu.zlgc2.chaoxing.com/ （登陆帐号：工资号，

初次登陆密码：123456）。 

3.二级学院填写《广东省 2021年度本科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改革示范项

目申报推荐汇总表》（附件 7）于 2021年 6月 30日前发送至 zlgc@hzu.edu.cn

邮箱。 

（二）省级推荐申报材料 

1. 获得推荐资格的项目申报材料需在 2021年 7月 15日前上传到广东

省教育厅教学类项目管理平台（http://gjc.gdedu.gov.cn/Zlgc)。教务处

到时将分配账号给负责人。 

2.申报书及佐证材料合并装订成册，不超过 100 页，一式两份，于 7

月 12 日前提交到教研科汇总盖章（逾时不候）；示范课程和示范课堂的课



 

堂实录教学（课堂或实践视频）拷贝给行政楼 207杨老师。 

五、其他事宜 

1.同一教师本年度最多主持一类示范项目申报，最多同时参与两类示

范项目申报，已是省级课程思政示范项目负责人的，不宜再作为同类项目

负责人参与此次申报。 

2.本次获得专家认可但未曾获得学校认定的项目将被认定为 2021 年

度校级课程思政示范团队、示范课程、示范课堂，具体立项数将综合专家

意见确定。 

联系人：杨春梅   联系电话：0752-2529185  

        地址：行政楼 207室 

 

附件： 

1.《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深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改革工作的通知》 

2.《广东省本科高校课程思政示范团队申报书》 

3.《广东省本科高校课程思政示范课堂申报书》 

4.《广东省本科高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申报书》 

5. 广东省 2021年度本科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改革示范项目申报推荐汇总

表 

 

                 教务处 

                           2021年 6月 20日 

 

 

 

 

 



 


